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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金融服务指南

办理事项：加入个人外汇业务系统
业务类别：外汇管理类                                                                                                                                                                                                                                                                                                           
办理部门：经常项目处
联系电话：022-23209236  

一、办理事项概述
具有外汇业务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需通过加入个人外汇业务系统办理个人外汇业务。
二、适用金融机构范围
具有外汇业务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法人及分支机构
三、办理依据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汇发【2007】1号）
四、办理程序
（一）提交申请材料目录
 1. 申请加入经常项目外汇业务系统审批表。（表样后附）
2.《银行办理即期结售汇业务备案表》原件及复印件（国际收支部门出具）。
 3.《金融机构标识码申领结果通知》原件及复印件（国际收支部门出具）。
（二）办理程序
1.提交申请。申请机构按要求提交申请材料。
2.核对材料。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收到机构信息申请材料后，核对材料原件并留存复印件。
3.系统准入。经核实无误后，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在系统中开通对应业务系统的权限，并告知金融机构。
（三）办理时限
当日办理
（四）办理时间
    工作日办公时间8：30-17:00
（五）办理方式
    现场办理





























 








申请加入经常项目外汇业务系统审批表

	申请银行名称
	
	金融机构标识码
	

	拟申请开通业务系统
	□ 个人外汇业务系统           
□ 外汇账户系统

	申请银行地址
	

	联系人及电话
	

	申请银行
	
    我行因办理业务需要，申请加入经常项目外汇业务系统，承诺认真遵守相关管理规定，保证业务数据的真实准确。

申请银行公章
        
                 负责人：              年   月   日

	申请银行上级授权银行意见
	  
我行同意授权以上分支机构开办经常外汇项目外汇业务并申请加入经常项目外汇业务系统。

                                   授权银行公章
                                     年   月   日
（注：申请银行为总行或外汇业务主管行无需填写本栏）

	外汇局
经常项目处
审核意见
	




签公章
经办人：         审批人：               年   月   日


备注：申请机构需提供以下材料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1、《银行办理即期结售汇业务备案表》
      2、《金融机构标识码申领结果通知》

